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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认识到通过双方的禁毒合作，毒品非法贩运问题能得到有效控制； 
    认识到本谅解备忘录是置于经《一九七二年修正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的议定书》修正的《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一九七一年精神药物公

约》和《一九八八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基础之

上的； 
    希望以此能加深两国业已存在的友谊， 
    达成协定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遵照各自国内的法律、法规，在以下诸方面开展合作： 
    １、预防和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非法转移、使用化学品前体
方法的违法犯罪； 
    ２、控制种植毒品原植物和替代发展措施； 
    ３、管理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化学品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措施； 
    ４、戒毒治疗措施； 
    ５、执行双方技术协作计划； 
    ６、交流情报和包括现存的与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化学品前体及基本化学
品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信息；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为此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
构；泰王国政府指定肃毒委员会办公室为此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构。 
    双方执行机构每年会晤一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以商榷禁毒有关事宜。
如遇紧急情况，双方可另行协商确定会晤时间地点。 
 
    第三条 
    双方根据本谅解备忘录互派代表团访问的国际旅费由派遣一方负担，在接待
国国内停留所需费用由接待方负担。 
    双方事先另有协议的除外。 
 
    第四条 
    缔约双方应积极探索建立加强禁毒合作的网络体系。 
 
    第五条 
    经双方执行机构的批准，双方执行部门的省级机关可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开展
具体合作。 
 
    第六条 
    经双方同意，本谅解备忘录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七条 



    因执行本谅解备忘录产生的不同意见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第八条 
    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自双方中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
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后失效。 
    本谅解备忘录于公元二○○○年十月十日在曼谷签定，一式三份，每份都用
中文、泰文和英文定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泰  王  国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罗  干 
 
 


